
附件3

2020年惠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秀家长和先进学校“旭日奖”相关表格

表1

惠州市第十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秀家长

“旭日奖”名额分配表

	单位名称
	名额
	单位名称
	名额

	惠城区
	58
	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
	1

	惠阳区
	50
	惠州市综合高中
	1

	惠东县
	51
	黄冈中学惠州学校
	1

	博罗县
	60
	惠州一中实验学校
	1

	龙门县
	15
	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
	1

	大亚湾开发区
	12
	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
	1

	仲恺高新区
	20
	惠州工程职业学院
	1

	惠州市第一中学（初中部）
	1
	惠州市建筑学校
	1

	惠州市第一中学（高中部）
	1
	惠州市科技职业技术学校
	1

	惠州中学
	1
	惠州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
	1

	惠州市第八中学
	1
	惠州市艺术职业技术学校
	1

	惠州市实验中学
	1
	惠州市东江职业技术学校
	1

	惠州市华罗庚中学
	1
	惠州市成功职业技术学校
	1

	惠州市东江高级中学
	1
	惠州市金山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校
	1

	惠州市特殊学校
	1
	惠州市求实职业技术学校
	1

	市实验中学附属学校
	1
	市人社局（技工类学校）
	10

	小计
	275
	合计
	300


表2
惠州市第十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学校

“旭日奖”名额分配表

	单位名称
	名额（所）

	市直学校（技工学校）
	3

	惠城区
	2

	惠阳区
	2

	惠东县
	2

	博罗县
	3

	龙门县
	2

	大亚湾开发区
	1

	仲恺高新区
	2

	合计
	17


表3

惠州市第十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秀家长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政治
面貌
	
	相  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小孩就读学校班级
	
	

	家长工作单位
	
	家长联系

电话
	
	

	家庭通信
地址
	

	简要事迹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可另附页）

	所在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上级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市“旭日奖”工作领导小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“旭日奖”推荐审批表

表4

惠州市第十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秀家长

“旭日奖”候选人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姓 名
	身份证号码
	性别
	小孩就读学校、班级
	家长工作单位
	家长联系方式
	家庭通讯地址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 1.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、技工学校汇总填报

       2.同时上报本表电子版、盖章扫描版（pdf）

表5

惠州市第十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学校

“旭日奖”推荐审批表

	学校名称
	

	所属县（区）
	
	通讯地址
	

	学校负责人
	
	电话（传真）
	

	学校开展“旭日奖”工作基本

情况
	（着重突出工作特色、成效等）（可另附页）


	所在学校

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上级主管

部门意见
	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“旭日奖”工作领导小组意见
	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1.本表由申报学校填报

2.同时报送本表电子版、纸质版
表6

惠州市第十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学校

“旭日奖”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学校名称
	所属县（区）
	通讯地址
	学校负责人
	电话（传真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备注： 1.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、技工学校汇总填报

    2.同时上报本表电子版、盖章扫描版（pdf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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